[bookmark: _GoBack]济 南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关于转发《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切实做好
森林防火宣传工作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Hlk5539779]4月3日，省应急管理厅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工作的紧急通知》，现将此文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执行。
[bookmark: _Hlk5536448]今年以来，我市森林防火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清明节前后多次发生森林火情，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森林防火带来了极大威胁。为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4月6日，全市召开了防灭火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忠林出席会议，在讲话中要求：“要强化宣传教育，要铺天盖地，不留死角，提高市民防火意识，推动防火宣传教育进社区、进校园、进部队。要创新方式，寓教于文、寓教于乐，各主要媒体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要抓好反面典型做好以案说的宣传，发挥警示和震慑作用。”请各区县应急管理局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主要领导指示，严格按照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着重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工作。
附件：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工作的紧急通知

济南市应急管理局局
2019年4月9日















[bookmark: _Hlk5536505]山 东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关于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市应急管理局：
今年以来，森林防灭火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3、4月份，全国进入火灾高发期，山西、北京、四川等省市接连发生森林火灾，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我省目前温度偏高、降雨偏少、大风天数多，再加上清明节用火高峰火险隐患较多，“五一”期间旅游人员增多，叠加春耕生产等因素，火源管控难度大，我省森林防灭火工作面临的形势、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为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工作，根据省政府领导同志指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广泛宣传发动。各地要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短信、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以“林区文明祭祀、禁止焚香烧纸”为主题的森林防灭火宣传活动，倡导文明祭祀，严禁野外用火，让森林防灭火意识“入户、入脑、入心”。要注重宣传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12350”，使专用号码让群众熟知，方便快捷报警。
二、注重创新形式。顺应自媒体、全媒体时代信息发布工作新变化、新需求，特别是在森林火灾预防中，充分发挥新媒体信息受众广泛、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利用微信、微博、客户端等新媒体作为宣传教育重要阵地，普及森林防灭火管理规定和安全扑火常识，让更多的人参与互动，提升群众安全用火、科学防灭火意识，形成人人关心森林防灭火的良好氛围。
三、强化警示教育。注重采取“以案说法”方式，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和震慑作用，教育引导群众增强防灭火意识，自觉遵守森林防灭火法律法规。
四、积极正确引导。各级要加强与当地主流媒体的沟通，及时发布官方权威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回应群众关切，牢牢掌握舆论主动权。
森林防灭火工作是一场“人民战争”，各级要迅速行动起来，加大宣传力度，形成人人了解森林防灭火、人人关心森林防灭火、人人参与森林防灭火的浓厚氛围。
附件：省森防指发布高火险天气预警和警示提示信息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2019年4月3日


省森防指发布高火险天气预警和警示提示信息

近日，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通过省级主流媒体向社会公开发布高火险天气预警，并向社会公众发送了警示提示信息，供各地宣传使用和参考。
一、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发布的高火险天气预警
当前，全省降水稀少，大风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重点林区森林火险已达四级以上高度危险等级。“清明节”将至，野外用火进入高峰期，全省森林草原防火形势极其严峻。4月2日，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紧急发布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要求各市、各有关单位提高响应等级，加大重点区域巡护力度，延长巡护巡查时间，认真落实森林防扑火措施，确保不出大的问题。各级专业队伍要靠前驻防，严阵以待，发现火情，科学组织施救，确保扑火人员安全。同时提醒广大群众，“清明节”文明祭祀，严禁在防火区内实施上坟烧纸、焚香、燃放烟花爆竹、放飞孔明灯等野外用火行为，消除火灾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
二、向全省手机用户发送的警示提示信息
省森防指高火险预警：当前我省气温高，降水少，大风天气多，极易引发火灾。请广大群众严格遵守防火规定，倡导文明祭祀，严禁野外用火。报警电话12119

